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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2023 年福建省 

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标准和要求 

 

1．企业规模。按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类别不同，其总资产规

模、生产规模、近 2 年平均销售收入、市场份额等均应位居全省

同行业前列，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中林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

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 60%以上。各类企业应达到以下规模与条件。 

（1）林木种苗、花卉类。总资产规模在 1000万元以上，近 2

年年平均销售额 2000万元以上。 

（2）木制产品加工类。以生产木质人造板、木质家具、木制

品为主的加工企业，总资产规模在 5000万元以上，近 2年年平均

销售额 1亿元以上、年平均纳税 200万元以上（含税收优惠和减

免部分）。 

（3）竹材加工类。以竹材为原料，生产板材、竹制产品的加

工企业，总资产规模在 3000万元以上，近 2年年平均销售额 5000

万元以上、年平均纳税 100万元以上（含税收优惠和减免）。 

    （4）林产化工类。以生产樟脑、冰片、栲胶、紫胶、木竹炭、

活性炭、香精、香料、食品添加品、染色品等林化产品类的加工

企业，总资产规模 3000万元以上，近 2年年平均销售额 5000万

元以上、年平均纳税 150万元以上（含税收优惠和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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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森林食品加工类。以特色林果、森林蔬菜、调味品、木

本粮油等为主的加工企业，总资产规模 3000万元以上，近 2年年

平均销售额 5000万元以上。 

（6）林业生物产业类。以林业生物质能源、林业生物质材料、

林业生物医药等产品为主的企业，总资产规模达到 5000万元以上，

近 2年年平均销售额 2000万元以上。 

（7）森林旅游类。总资产规模在 1000万元以上，近 2年年

平均营业额 2000万元以上。 

（8）竹（木）制浆造纸类。以竹（木）材为原料的制浆造纸

类企业，总资产规模在 1亿元以上，近 2年年均销售额 1亿元以

上，年平均纳税 300万元以上（含税收优惠和减免）。 

2．带动辐射能力。通过建立可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

农户的数量在 300 户以上或带动就业 500 人以上。 

3．社会责任。银行信用等级达到 A 级及以上，企业环保合格，

安全生产达标，产品质量合格。 

4．可持续发展能力。企业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并正常运

营 2 年以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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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福建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申报文本 
 

 

 

 

 

 

企业名称（盖章）： 

 

类          型： 

 

地          址： 

 

邮          编： 

 

填  报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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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申 报 表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注册资本（万元）  企业地址  

主要产品及生产能力  

主要产品获何种荣誉  

考评项目 
数值及说明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固定资产总值（万元）    

年销售总额（万元）    

年上缴税收额（万元）    

年出口额（万美元）    

产品产销率    

企业资产负债率    

银行信用等级    

产品质量抽检是否合格    

通过质量标准体系认证情况    

企业引进开发新产品、新技术、

新设备情况 
   

企业环保是否达标    

企业就业人数    

与农户、基地的利益联结方式    

带动农户数（户）    

带动生产基地（亩）    

农户从中增加收入（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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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审 批 表 

各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各设区市林业局审核意见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省林业局审核意见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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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带动农户材料（范本） 

 

省林业局： 

___________________公司能够发挥龙头示范辐射作用，推进

产业化经营，在__________________等地建立基地___亩，辐射带

动农户___户或带动就业___人以上。 

 

 

 

                      2021年  月  日（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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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2023 年福建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单位：万元、人、亩 

序

号 

企业

名称 

企

业

类

型 

企业规模 带动能力 竞争能力 盈利能力 社会信用 社会责任 
备

注 

总资

产 

固定

资产 

销售

（营

业）

收入 

市场

份额 

从

业

人

数 

带

动

农

民 

基地

面积 

注册

商标 

品

牌、

商标

所获

荣誉 

专

利

技

术/

获

科

技

奖

励 

质量

体系

/抽

检合

格 

 

产 

销 

率 

% 

资

产

负

债

率

% 

是

否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净

利

润 

净资

产利

润

率% 

近

2

年

纳

税

总

额 

信

用

等

级 

是

否

绿

色

有

机

产

品 

安

全

生

产

达

标

情

况 

环

保

标

准

达

标

情

况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注：1.企业类型：按附件 1“企业规模”所列类型填写。 

2.如以上各项内容较多，可附文字材料进行说明。该表请用 A3纸打印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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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1年 4月 22日印发   


